
【附件二】 

臺南市 109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競賽 

【動力機械職群─引擎基礎實習主題】競賽日程表 

日期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地點 

110 年 

1 月 27 日 

 (星期三) 

0800~0820 參賽學生報到、崗位抽籤 履龍樓 B1 會議廳 

0820~0840 開幕儀式、抽學科試題 履龍樓 B1 會議廳 

0840~0850 學科競賽說明 履龍樓 6201 教室 

0850~0920 學科競賽 履龍樓 6201 教室 

0925~0935 參賽學生術科測驗說明 動力機械第一工廠 

0940~1000 
第一場 

參賽學生術科競賽 

動力機械第二工廠 

1000-1010 
第一場 

評分及工具恢復 

1010~1030 
第二場 

參賽學生術科競賽 

1030-1040 
第二場 

評分及工具恢復 

1040~1100 
第三場 

參賽學生術科競賽 

1100-1110 
第三場 

評分及工具恢復 

1110-1130 
第四場 

參賽學生術科競賽 

1130-1140 
第四場 

評分及工具恢復 

1140-1200 
第五場 

參賽學生術科競賽 

1200-1210 
第五場 

評分及工具恢復 

1210~1500 裁判成績計算會議 裁判室 

1500-1530 成績確認會議 裁判室 

1530-1600 
成績公布說明會 

裁判講評、成績公告 
履龍樓 B1 會議廳 

1600 成績複查 實習處 

備註： 
1. □崗位號碼請詳協調會抽籤結果；崗位號碼請依報到現場抽籤應考。 
2. 競賽ㄧ律請穿著便服且不可有辨識校名、校徽等文字或圖樣。嚴禁穿著拖鞋或涼鞋，違反

者禁賽。 
3. 學生需攜帶參賽證及國民身分證、健保卡(健保卡上需有照片)或學生證於競賽前 30分鐘辦

理報到手續，如未帶證件或證件不足以辨識身分者，請參賽學生及帶隊老師簽切結書。 
4. 學科競賽開始 10分鐘後，參賽學生即不得再進場。術科各場次競賽開始 10分鐘後，參賽

學生即不得再進場。 

 


